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7-037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各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

协商达成的战略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若需另行签订

相关合作合同，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战略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或“公

司”）于 2017 年 5月 26日与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广传媒”）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贵广传媒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肖凯林 

注册资本：379,107,136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广播影视投资，广播影视器材经营，

广告经营，扩展新媒体运营；文化、演出、发行、动漫、旅游投资。） 

控股股东：贵州广播电视台  

贵广传媒 2016 年资产总额为 1,086,751.06 万元，资产净额

454,079.48万元，净利润 20,370.31万元。 

贵广传媒与东方明珠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指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乙方指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新媒体业务 

（1）乙方旗下的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百视通技术”）与甲方旗下的贵州广电新媒体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筹建中，以下简称“贵州广电新媒体”）拟就 IPTV 业务进行全

方位的合作。由贵州广电新媒体作为 IPTV 业务的运营主体；百视通

技术利用自身优质海量的节目内容优势，作为贵州 IPTV 业务首要内

容合作商，同时百视通技术以其十多年业务运营管理方面的经验积累

优势，为贵州 IPTV 业务提供运营支撑协助工作。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视具体情况可提前），在符合相关国资监管规定、行业

监管政策、上市公司监管和决策程序要求的前提下，双方就甲方将其



  

旗下贵州省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

基金（有限合伙）持有的贵州广电新媒体股权转让给百视通技术，确

保百视通技术持有贵州广电新媒体比例不低于 20%股权的相关事宜进

行磋商。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前，贵州广电新媒体与百视通技术签订关

于 IPTV 业务的合作协议，双方按照该协议约定开展合作。 

（2）为了体现 IPTV 业务的贵州特色，满足贵州用户对本地内容

的需求，百视通技术与甲方旗下的贵州城市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城市数据公司”）就“动静新闻”新媒体产品进行合作，

城市数据公司通过“动静新闻”客户端向百视通技术的内容服务平台

提供新闻、民生、交通、旅游、社会活动等本地特色内容，吸引用户

点播观看，提高 IPTV 用户活跃度。具体合作事宜由百视通技术与城

市数据公司签订《关于“动静新闻”新媒体产品的合作协议》。 

（3）鉴于百视通技术在手机电视业务产品、技术、运营等方面

已形成完善成熟的商业模式，双方就手机电视业务共同推进合作，融

合发展。双方根据与贵州移动、贵州联通、贵州电信三家运营商的合

作沟通情况，分别签订具体的手机电视业务合作协议。 

2、版权与产业园区 

（1）在版权合作方面，双方将以版权汇聚为切入点，采用注资、

优先授予版权权利等方式，通过乙方旗下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以及

其子公司上海五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秒鸽”品牌等展开合作。 

（2）甲方以其实际控制的中云文化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云文化大数据”），作为“国家数字音像传播服务监管平台”

项目的主体，中云文化大数据拥有产业园区开发、版权生态产业建设

等领域的资源积累。乙方有意入股中云文化大数据，入股比例不低于

20%，具体入股流程需严格遵循双方国资监管规范以及上市公司监管

和决策程序要求，后续由双方团队进一步磋商，并另行签署协议予以



  

约定。 

（3）在地产合作方面，双方有意协同开发建设位于贵州双龙航

空港经济区内的“中国文化（出版广电）大数据产业示范园”（即“CCDI

产业园”），具体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双方将进一

步磋商，并另行签署协议予以约定。 

3、文化旅游 

（1）双方积极推进对贵州省旅游资源富集区的旅游集散区项目

的相关投资合作。针对双方认可的贵州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景区项目，

可共同成立专项基金投资并落地，利用双方媒体资源，联合进行打造，

让景区品牌获得更大提升，以期获得良好投资回报。 

（2）甲方在对贵州旅游资源梳理的基础上整合资源推荐合适项

目，乙方利用其优势资源力促将影视、电竞、文体娱乐等领域的国际

化品牌导入景区建立现代旅游产品，合作开发精品酒店业及文化特色

旅游，构建贵州旅游目的地国际化、年轻化的旅游要素产品。 

（3）双方利用各自团队、品牌、分销渠道、技术、资金资本、

市场等优势，做好沪黔两地旅游的相互导流，共同提升所投资的旅游

景区及公司的管理能力、市场能力及资本运营能力，达到资本增值和

贵州旅游市场繁荣的双重目的。 

4、其他业务 

双方依托各自产业集群优势，积极探讨在电视购物、电影院线、

广告等多领域的合作。在明确的项目基础上，双方可探讨以业务合作、

投资等多种方式推进合作。 

 

（二）协议有效期及生效条件 

本协议有效期为两年，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作是基于良好的信任，出于双方长远发展战略上的考虑，

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而达成。为进

一步加强合作，推进沪黔两省（市）文化产业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最大化，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新媒体、版权、文化地产、文

化旅游、电视购物、电影院线、广告等领域合作达成战略合作共识。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及战略规划。 

2、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各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

商达成的战略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若需另行签订相

关合作合同，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7 日 

 

 报备文件：《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明珠新

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